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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四川雅

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777号）

文核准，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化集团”、“发行人”、

“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8,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天风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接受雅化集团的委托，担任雅化集团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天风证券认为雅化集团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特此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ichuan Yahua Industrial Group Co.,LTD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前）：人民币 1,021,747,969 元 

股票简称：雅化集团 

股票代码：002497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成立时间： 2001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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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四川省雅安市经济开发区永兴大道南段 99 号 

法定代表人：高欣 

联系电话：028-85325323 

传真：028-85325323 

邮政编码：610041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四街 66 号航兴国际广场 1 号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800210900541J 

公司电子信箱：yhjt@scyahua.com 

经营范围：工业炸药、民用爆破器材、表面活性剂、纸箱生产及销售；危险

货物运输（1-5 类、9 类）、炸药现场混装服务，工程爆破技术服务，咨询服务；

氢氧化锂、碳酸锂等锂系列产品、其他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机电产品销售；

机电设备安装；新材料、新能源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投资及经营；

进出口业务；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民爆业务和锂业务两大板块，同时还涉足运输等其他方

面业务。 

1、民爆业务板块 

公司民爆业务主要包括民爆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工程爆破服务等。 

民爆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民爆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是公司传统产业，主要产品

包括工业炸药、工业雷管和工业索类，产品广泛应用于矿山开采、水利水电、交

通建设、城市改造、地质勘探、爆炸加工等领域。 

工程爆破服务：公司近年来大力发展工程爆破业务，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

综合服务能力，主要包括专业承揽土石方爆破、定向爆破、特种爆破、爆破加工

以及爆破设计、咨询、监理等各类爆破业务，同时还积极拓展现场混装炸药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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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矿山开采、城市整体拆迁等服务，系业内领先的爆破工程一体化方案解

决专家。 

2、锂业务板块 

公司锂业务主要为深加工锂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氢氧化

锂、碳酸锂等锂系列产品，广泛运用于新能源、医药和新材料领域。同时，公司

也通过各种渠道储备了一定的锂矿资源，为锂产品的生产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 

3、其他业务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雅化运输是四川省最大的一类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拥

有涵盖各专业领域的运输许可资质和较为完善的营运管控体系，可提供民爆产品、

危化品、危废品、普通货物运输、综合物流、仓储一体化服务、汽车修理等业务，

业务规模、区域和范围不断扩展，在四川、山西、内蒙、新疆等省区建立了专业

的运输服务基地和网络，未来发展空间较好。 

（三）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09.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资产总额 531,423.01 521,799.23 474,046.71 434,253.28 

负债总额 193,789.98 206,054.05 174,999.09 151,236.78 

股东权益合计 337,633.04 315,745.18 299,047.62 283,016.50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合计 
304,864.13 283,101.61 265,799.82 256,449.32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营业收入 221,262.06 319,673.93 306,665.00 235,849.66 

营业利润 26,711.24 14,878.02 28,142.58 33,514.53 

利润总额 26,680.77 14,134.51 29,418.04 33,573.19 

净利润 20,824.79 7,673.00 22,885.98 26,824.17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9,393.74 7,168.00 18,338.78 23,8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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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 

17,856.22 -5,581.86 11,217.45 22,665.01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849.32 28,609.44 21,098.68 18,152.5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40.29 -34,065.89 -14,885.91 -18,582.8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792.28 14,310.23 4,605.37 1,504.0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559.90 8,462.06 10,733.29 7,96.81 

4、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20.9.30/ 

2020 年 1-9 月 

2019.12.31/ 

2019 年 

2018.12.31/ 

2018 年 

2017.12.31/ 

2017 年 

流动比率 2.28 2.02 1.32 1.02 

速动比率 1.81 1.58 0.82 0.70 

资产负债率（合并） 36.47% 39.49% 36.92% 34.8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3.75% 48.50% 41.01% 32.1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3.64 6.00 6.06 6.12 

存货周转率（次） 3.62 4.30 3.79 4.6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元/股） 
0.43 0.30 0.22 0.19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04 0.09 0.11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3% 2.61% 6.98% 9.5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6.10% -2.04% 4.27% 9.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07 0.19 0.2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06 0.12 0.24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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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方式：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4、发行价格：14.01元/股 

5、发行股数：107,066,381股 

6、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499,999,997.81元 

7、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487,127,347.63元 

8、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总数为17名，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282,655 59,999,996.55 6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024,953 210,499,591.53 6 

3 徐国新 6,423,982 89,999,987.82 6 

4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3,211,991 44,999,993.91 6 

5 沈国 3,211,991 44,999,993.91 6 

6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211,991 44,999,993.91 6 

7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平安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连-个险投连） 
3,211,991 44,999,993.91 6 

8 武汉百胜瑞智科技有限公司 3,212,027 45,000,498.27 6 

9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283,369 45,999,999.69 6 

1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211,991 44,999,993.91 6 

11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8,843,683 263,999,998.83 6 

1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60,742 69,499,995.42 6 

13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635,974 134,999,995.74 6 

14 丁志刚 3,211,991 44,999,993.91 6 

1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777,301 164,999,987.01 6 

16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资产-

中国银行-众安乐享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3,211,991 44,999,993.91 6 

17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37,758 99,999,989.58 6 

合计 107,066,381 1,499,999,997.81 
 

9、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股本结构 

本次非公开发行107,066,381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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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21 年 1 月 4 日）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10,039,468 10.77 217,105,849 19.2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11,708,501 89.23 911,708,501 80.77 

合计 1,021,747,969 100.00 1,128,814,350 100.00 

三、保荐人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其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2、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

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4、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四、保荐人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人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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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人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

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本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本保荐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

券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

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保荐人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定，

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五、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自本次发行结束的当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

年度对发行人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

的制度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协

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持续关注上述

制度的执行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

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相关

制度，并持续关注上述制度的执行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

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

见 

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决策权限、表

决程序、回避情形等内控规则，对重大关联交

易的公允性和合规性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

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

的其他文件 

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关注

新闻媒体涉及公司的报道，督导发行人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

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储存、投资项

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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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发

表意见，关注对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管理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公

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对发行人为他方提供担保等事项发表意见 

7、根据监管规定，在必要时对发行人进行现

场检查 

定期或者不定期对发行人进行回访，查阅所需

的相关材料并进行实地核查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持续督导发行人根据有关规定履行规范运作、

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履

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应全力支持、配合保荐机构做好持续督

导工作，为保荐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及时、全面提供保荐机构开展保荐工作、发表

独立意见所需的文件和资料，并确保发行人高

管人员协助保荐机构进行持续督导；对于保荐

机构在持续督导期间提出的整改建议，发行人

应会同保荐机构认真核实后并予以实施；发行

人应督促所聘请的其他中介机构协助保荐机

构做好保荐工作 

（四）其他安排 无 

六、保荐人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保荐机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磊 

保荐代表人：许刚、潘晓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兰花路333号世纪大厦10楼 

电 话：021-68815299 

传 真：021-68815313 

七、保荐人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八、保荐人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本保荐机构认为，雅化集团本次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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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条件，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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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许  刚             潘晓逸       

 

 

 

法定代表人：                   

余  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6 日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三）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三、保荐人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的说明
	四、保荐人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五、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本页无正文，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